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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本局檔號 OUR REF. : HAB/CR 1/19/120 
來函檔號 YOUR REF. : CB4/PAC/R68 
電   話 TEL NO. : 3509 8048 
圖文傳真 FAXLINE : 2591 6002 

 
 
香港中區立法會道 1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八號報告書》 (《審計報告書》 ) 
 

審議第 1 章：政府對慈善機構的支援和監察  
 

  
    根據你於 2017 年 5 月 22 日和 5 月 23 日信件中的要求，現附上

資料如下。  
 
2017 年 5 月 22 日來信  
 
(a), (b)和 (d) 

 
《華人廟宇條例》（第 153 章）（下稱《條例》）在 1928 年基

於當時部分華人廟宇管理失當及濫用捐款等情況而制定。隨著

社會環境轉變，若根據《條例》要求廟宇必須註冊否則不可運

作，未必符合現時社會情況。  
 

民政事務局已聯同華人廟宇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就《條例》

展開檢討工作，以期在尊重宗教自由和保障公眾利益之間取得

適當平衡，以符合現今社會情況需要的安排，更新華人廟宇的

規管制度。經初步檢討，我們在 2015 年就《條例》條文提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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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修訂建議，包括以自願註冊計劃取代強制註冊規定，以及在

《條例》加入條文，賦予民政事務局局長權力參與涉及華人廟

宇管理及濫用廟宇基金的法律訴訟，並在 2015 年 3 月至 5 月期

間就有關建議諮詢公眾。檢討《華人廟宇條例》公眾諮詢文件

載錄於附件一。  
 

公眾諮詢結果反映社會上對主要修訂建議未取得清楚共識。委

員會在 2016 年 8 月成立跟進《華人廟宇條例》檢討專責小組，

研究修例建議和方向。專責小組已在 2016 年 11 月進行首次會

議。民政事務局和委員會會繼續考慮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

見，探討為華人廟宇設立合理和與時並進的規管制度，並會在

適當時候向民政事務委員會報告諮詢結果和進一步建議。  
 
雖然《條例》需進一步檢討，現時仍有多項法例，可就涉及華

人廟宇涉嫌濫用款項或管理不當等行為，保障市民和公眾利

益。假若任何廟宇違反有關條例要求，相關政府部門會按照法

例跟進。舉例而言，《盜竊罪條例》（第 210 章）針對以欺詐或

欺騙手段索取金錢的罪行。倘屬廟宇爭訟案並涉及慈善利益或

重大的公眾利益，律政司司長可根據《受託人條例》（第 29 章），

履行其作為公共慈善事務守護人的職責，以維護公眾利益；華

人廟宇所在地段的核准土地用途，亦須受相關土地契約等規定

規管。  
 

(c) 根據《條例》第 8(1)條和第 9 條的規定，委員會轄下設有「華

人廟宇基金」及「華人慈善基金」。委員會每年向立法會呈交

經審計署署長審核的華人廟宇基金管理報告和華人慈善基金管

理報告。兩個基金 2015-2016 年度（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

的報告載錄於附件二。  
 
委員會轄下設有 5 個工作小組，包括財務及管理小組、工程小

組、社區服務小組、文化及宣傳小組和跟進《華人廟宇條例》

檢討專責小組。小組討論和議決的事項會提交委員會，在每年

舉行三次、由民政事務局局長主持的大會作審批或備悉。各個

小組的職權範圍載錄於附件三。  
 

(e) 根據委員會記錄，委員會在 1964 年委託機構 A 管理廟宇，並在

1996 年正式與機構 A 簽訂委託管理協議，按委員會設立的規定

管理廟宇。委託管理協議在 2006 年 7 月屆滿後，由於雙方未能

就協議條款達成共識，委員會同意與機構 A 按照原來協議的合

約文本，續約三個月至 2006 年 10 月。委員會秘書處其後在 2006
年 9 月、 12 月、 2007 年 6 月、 10 月四次發信給機構 A 要求簽

訂協議，但並未獲機構 A 回覆（秘書處和機構 A 信件載錄於附

件四至十）。由於雙方未能就協議條款達成共識，委員會秘書處

一直暫緩處理簽署協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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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同意現時安排並不理想，因此委員會轄下的財務及管理

小組，在 2016 年 8 月重新跟進機構 A 個案，並在 2016 年 11
月舉行由民政事務局局長主持的大會，通過由民政事務局和委

員會秘書處負責跟進個案（有關會議記錄載錄於附件十一）。民

政事務局、委員會秘書處和機構 A 當區的民政事務處，在 2017
年 1 月進行會議，三方同意先由民政事務處與機構 A 商討和委

員會重新簽訂協議的安排。民政事務處於 2017 年 2 月向機構 A
提出重新與委員會簽訂協議的要求，並於 2017 年 3 月以電郵向

秘書處匯報有關會面情況（有關電郵記錄載錄於附件十二）。  
 
雖然財務及管理小組和委員會在 2016 年 8 月和 11 月已重新討

論處理機構 A 個案，並於 2017 年初透過民政事務處接觸機構

A，但在上述跟進和討論中，委員會秘書處並未與機構 A 直接

聯絡。委員會秘書處已在 2017 年 5 月 18 日向機構 A 發信，要

求機構 A 盡快重新和委員會簽訂協議，並表明如得不到回覆，

會考慮採取其他適當行動。我們亦正就《條例》或其他法例下

委員會的權益和可採取的行動徵詢法律意見，並會按此擬備跟

進計劃。我們準備在一年內向帳目委員會匯報個案的跟進情況。 
 

(f) 委員會秘書處在 2015 年 11 月開始和機構 B 商討重新簽訂委託

管理協議，並已在 2017 年 4 月向機構 B 提供協議文本，解釋條

款要求。委員會秘書處會加快與機構 B 商討簽訂協議，並會以

符合有關法例和協議的方法，處理其自行加建的儲物室。  
 

(g) 根據機構 D 提交截至 2015 年 12 月止的年度帳目，機構 D 在 2015
年的員工開支為 301,361 元。根據機構 D 提供的補充資料，該

機構設有 1 個全職和 2 個兼職職位。該全職職位主要負責機構

D 和其管理的 5 間廟宇的行政和會計工作；而兩個兼職職位，

則負責機構 D 辦公室和 5 間廟宇的打掃等雜務及部分廟宇服務。 
 

另外，《審計報告書》指出機構 D 截至 2015 年 12 月止年度帳目

中，有一筆約 380,000 元的員工膳食開支，較 2014 年度的約

137,000 元為高。機構 D 向委員會秘書處解釋，負責審核帳目

的核數師，錯誤把該年度「員工膳食開支」以外的支出項目，

例如清潔費用、供奉神祇用品、維修保養費，納入「員工膳食

開支」支出項目。機構 D 在 2017 年 3 月向秘書處提交經核數師

重新審核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止的年度帳目。  
 

該筆 380,000 元的支出，實際上只有約 154,484 元為「員工膳食

開支」，金額較 2014 年度經審計帳目的 137,143 元，增加約 13%，
屬可接受水平。這筆「員工膳食開支」，實際為義工的膳食和交

通津貼，獲得津貼的義工並非上文所述機構 D 聘請的僱員，而

是為廟宇提供服務的義工。機構 D 會按義工的服務性質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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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提供膳食及交通津貼，當中有 3 位義工長期在廟宇幫忙，

提供的服務包括在廟宇向善信講解廟宇歷史、解說簽文、售賣

香燭和打掃；機構 D 亦會於每年傳統節誕期間舉辦活動，每次

招募約 40 至 50 名臨時義工，並向他們提供膳食和交通津貼。  
 
該筆約 380,000 元的支出經重新審計後的實際明細表列如下。  

 
項目  港幣  

員工膳食開支  
(實際為義工膳食及交通津貼 ) $154,484.00  

清潔費用  $138,188.70 

交際應酬費  $25,882.50 

供奉神祇用品  $19,180.70 

雜項費用  $12,442.50 

水果、鮮花及祭祀用品  $11,302.00 

文具印刷  $8,802.70 

維修保養費  $7,910.20 

總計 : $378,193.30 

 
秘書處日後會更積極審視委託廟宇帳目，如有需要，會主動要

求受委託機構提交補充資料，加強監察職能。  
(h, i)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慈善組織》報告書內提出的建

議，涉及多個政府決策局和部門（局署）的職責。鑑於法改會

報告書內多項建議對香港慈善機構的定義和運作均會構成重大

影響，政府必須詳細和審慎考慮有關建議。民政事務局獲指派

協調各相關局署的意見，以供政府整體考慮如何回應法改會提

出的建議。有關協調工作不止於透過會議收集各相關局署的意

見；民政事務局亦有透過不同的溝通渠道，協調各局署研究有

關建議和可行的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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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改會於 2013 年 12 月發表報告書後，民政事務局隨即於 2014
年 1 月 20 日去函相關局署，邀請他們考慮法改會的建議。法改會

的建議涉及至少 9 個決策局和 9 個執行部門的職責。相關局署除

了民政事務局外，還包括－  
 

(1) 民政事務局於 2014 年 1 月去函諮詢的 8 個決策局（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教育局、環境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食物及衞

生局、勞工及福利局、發展局和保安局）和 1 個部門（效率

促進組）（即《審計報告書》第 2 章第 6.8(a)段提及的 9 個決

策局／部門）；  
 

(2) 向民政事務局提出意見的另外 7 個執行部門（漁農自然護理

署、公司註冊處、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警務處、稅務局和社會福利署（社署））；以及  
 

(3) 負責「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運作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  
 
民政事務局在收到各相關局署的意見後，曾與部分局署澄清回覆

內容。根據有關局署提供的意見，民政事務局初步評估認為推行

法改會建議所面對的困難主要來自法改會的三大建議，包括為慈

善機構訂立法定定義，由單一決策局或部門設立和備存慈善機構

註冊名單，以及由該決策局或部門統籌負責現時分屬不同局署涉

及規管慈善機構和慈善籌款活動的工作。主要困難歸納如下：  
 

(1) 難以就慈善機構或慈善宗旨訂立法定定義  
 
法改會其中一項重要建議，是應就慈善機構或慈善宗旨訂立

法定定義，而該定義應擴闊至涵蓋 14 個宗旨。政府亦應按法

改會建議的慈善機構定義，設立慈善組織註冊制度。  
 
然而，訂立慈善機構或慈善宗旨的法定定義和設立註冊制

度，需要有明確宗旨和目的（例如評核有關機構是否符合豁

免繳稅的要求、規管慈善籌款活動）；一般來說，若訂立新法

例，政府較難單提供慈善宗旨定義或要求慈善機構註冊，而

沒有清晰的規管框架和執法安排。而正因為存有不同的規管

目的，訂立可適用於各種規管目的和框架的慈善機構或慈善

宗旨的定義絕非易事。事實上，法改會在諮詢公眾過程中，

亦發現社會對部分宗旨（例如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

是否屬慈善性質並沒有普遍共識。因此，政府在考慮制訂慈

善組織的法定定義時，需要更全面評估社會上的不同意見。  
 

(2) 社會對由單一規管機構設立和備存慈善機構註冊名單未有共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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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如法改會在報告中指出，公眾諮詢顯示社會在

成立單一機構（例如成立獨立的慈善事務委員會）並設立註

冊制度，以至負責統籌規管慈善機構的建議上未有共識，不

少慈善機構更反對這項建議，除了憂慮慈善事務委員會權力

過大及缺乏制衡外，亦認為日後委員會的行政開支或會轉嫁

慈善機構，加重機構的財政負擔；宗教界更擔心註冊制度涉

及審查宗教團體的慈善工作，或會干預宗教教義和活動，影

響《基本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  
 
基於公眾意見，法改會建議不應在現階段設立獨立的慈善事

務委員會；但建議慈善機構註冊名單應由單一政府部門設立

和備存。然而，在沒有新設獨立規管機構的情況下，如何由

現在政府部門落實推行慈善機構註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

題。由某一政府部門或機構，代替獨立的慈善事務委員會處

理註冊和規管，能否釋除慈善機構在財政負擔，以至宗教自

主方面的疑慮，須要進一步思考。政府要考慮市民和眾多持

份者，包括同類型慈善機構的意見和反應。  
 

(3) 由單一決策局或部門統籌現時各局署有關規管慈善機構和慈

善籌款活動的工作  
 

現時在《稅務條例》（第 112 章）下已有為慈善機構提供豁免

繳稅的條款，並已透過多項許可證或牌照制度規管在公眾地

方進行的各類籌款活動。法改會建議現時分屬不同局署涉及

規管慈善機構和慈善籌款活動的工作，應交由一個決策局或

部門負責。事實上，現時與慈善機構和籌款活動相關的法例、

發牌、撥地等工作，以至法改會建議涵蓋的慈善宗旨涉及最

少 9 個政府決策局和 9 個執行部門的職責 1，有關工作亦涉及

不同的規管目的。要整合這些法例和權力然後交由某一個決

策局或部門管理和執行，將牽涉大量政策協調、資源甚至架

構重組等整合工作。  
 
民政事務局於 2015 年 8 月 11 日召開跨部門會議，與另外 8 個
在現行法例法規下工作範圍與監察慈善機構或慈善籌款活動

有關的局署（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勞工及福利局、效率

促進組、食環署、民政事務總署、香港警務處、稅務局和社

署），就報告書建議的規管方向和框架作討論。由於事情複

雜，有關局署均認為政府應該從政策和實際執行角度審慎考

慮有關建議的可行性和影響，並顧及相關各方的反應。  
 

                                                       
1  相關決策局和執行部門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教育局、環境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食物及衞生

局、民政事務局、勞工及福利局、發展局、保安局、漁農自然護理署、公司註冊處、效率促進組、

食物環境衞生署、稅務局、民政事務總署、香港警務處、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和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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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關局署亦備悉法改會提出有關建議背後的一項

主要理據，是希望藉以提高慈善團體（特別是向公眾籌募捐

款的慈善團體）的透明度，以保障捐款人的利益；而現時政

府藉着為監管公眾地方干犯妨擾罪、賭博和販賣而制定的法

例，亦附帶規管部分慈善籌款活動。因此，有關局署同意現

時負責發出與慈善籌款活動相關許可證或牌照的部門（即食

環署、民政事務總署和社署），可探討在現有制度下，如何加

強為慈善目的而進行籌款活動的規管。  
 
民政事務局做了一些資料搜集和研究工作（包括與慈善籌款

許可證或牌照相關的法例訂立背景、現時簽發許可證或牌照

制度和規管安排等）後，於 2016 年 10 月 4 日召開另一次跨

部門會議，與食環署、民政事務總署和社署共同研究制訂短

期可行的行政措施，以提高慈善籌款活動的透明度。我們主

要循三大方向考慮－  
 

(1) 推行這些措施的基本方向，是提高慈善機構和慈善籌款活動

的透明度。例如我們正探討優化現設於「香港政府一站通」

下的一站式慈善籌款活動搜尋網站和強化現時 1823 政府熱線

的服務，便利市民搜尋獲批准的慈善籌款活動的相關資料。  
 

(2) 為提高慈善籌款活動的問責程度，我們會考慮進一步加強保

障公眾知情權的措施，例如探討在獲批准的慈善籌款活動完

成後，把籌款活動的財務報表或收支結算表上載至「香港政

府一站通」網站或在部門網站提供相關連結，方便公眾監察。 
 

(3) 現行與慈善籌款活動有關的法例，主要規管在公眾地方舉行

涉及收集捐款或街頭販賣的籌款活動，以及獎券籌款活動。

雖然沒有法例規管其他籌款活動，但現時社署發出的《慈善

籌款活動最佳安排參考指引》（《參考指引》），當中已有就捐

款人的權利，籌款活動的運作和慈善機構的財務責任等提供

一般指引，而這些指引適用於不同種類的籌款活動。我們正

檢視該《參考指引》，研究能否使之適用於更多不同種類的慈

善籌款活動，包括三種須領有許可證或牌照的慈善籌款活

動，以至其他新興籌款模式，例如當面要求捐款者設定定期

捐款指示等。如有關研究顯示這套指引可適用或修訂至適用

於更多不同種類的籌款活動，我們會鼓勵慈善機構按慈善籌

款活動的最佳安排舉辦活動，市民根據這些最佳安排的指

引，可以更容易衡量慈善機構舉辦籌款活動的表現，更清楚

捐款者的權益。  
 

有關局署正就上述三大方向探討，當中包括資源調配等行政

考慮、協調相關牌照要求、以至公開更多與慈善籌款活動有

關的財務資料或涉及的法理考慮。至於優化一站式搜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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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823 政府熱線方面，效率促進組和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則

初步認為技術上應該可行。我們會於 6／ 7 月召開另一次協調

會議，確定有關措施可行性和可公開的資料範圍，並進一步

探討當中涉及的技術考慮和具體操作安排。  
 
2017 年 5 月 23 日來信  
 

(a) 廟宇土地的問題個案（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秘書處知悉的

個案）（檔號 :附件六（FMWG/25.8.2016））文件載錄於附件十

三。  
 
(b) 委 員 會 與 機 構 A 的 委 託 協 議 草 擬 稿 （ 檔 號 : (46) in 

CTC 5/631/51 III）載錄於附件十四。  
 
(c) 委員會於 2007 年 10 月 29 日向機構 A 發出的函件（檔號 : (68) 

in CTC 5/631/51 III）載錄於附件九。  
 
 以上各附件只備中文本。  
  
 
 
 
 民政事務局局長  
 
 
 
 
 (李慧婷          代行 )  
 
2017 年 5 月 26 日  
 
副本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稅務局局長  
地政總署署長  
社會福利署署長  
公司註冊處處長  
香港警務處處長  
教育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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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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